
一、永康區大橋國小志願服務政策規劃與推動 

一、 擬定年度計畫： 

為有效推動校內志願服務工作，本校配合學校作息，以學年度為單位擬定

「大橋國小113學年度志願服務運用計畫書」。計畫內容涵蓋志工招募、培訓、

服務項目與評量機制等要項，確保計畫具有可行性與延續性，詳見以下附件，

本項預計可得2分。 

 

 

附件：大橋國小113學年度志願服務運用計畫書 

大橋國小113學年度志願服務運用計畫書 

一、 依據： 

(一) 志願服務法之規定辦理。 

(二) 依本校校務發展計畫辦理。 

二、 目的：藉由志工的協助，支援學校交通導護、晨光時間、圖書室借閱及相

關活動…等事宜。 

三、 志願服務計畫實施期程：113 年 8 月 1 日 至 114 年 7 月 31 日(配合學校行

事曆，以學年度為服務期程)。 

四、 志願服務人員召募(依學校需求，彈性調整)： 

(一) 召募對象：  

1. 配合本校規定之活動時間參與志願服務者。 

2. 操守良好並具服務熱忱與興趣者。 

3. 身心健康且能勝任服務工作者。 

4. 願遵守「志工倫理守則」(參閱附件 1)及其他相關規定者。 

(二) 召募方式： 

1. 以公開方式召募志工，並於本校網站上公開徵求。 

2. 新生家長座談中進行招募邀請。 

3. 本校退休教職員工人員對志願服務工作有意願者。 

五、 志願服務人員服務內容： 



志工服務內容涵蓋交通導護、環保組等例行性項目，並依據本校113學年度

行事曆(參閱附件2)，統籌規劃服務時程，妥善媒合志工人力，確保各項服

務得以穩定且有效推動。 

(一) 交通導護組：協助學生上學及放學時的交通安全。  

(二) 圖書教具組：協助圖書室辦理師生借還書及相關事宜。 

(三) 故事組/活動支援：週一晨光故事/各項活動支援。  

(四) 環保組：每周三、五，協助學生做資源回收分類。 

六、 志願服務人員訓練： 

(一) 基礎訓練 6 小時，志工基礎訓練可參加由教育局、本市各單位及本校辦

理之志工基礎訓練取得認證，另可至「臺北 e 大」網站受訓 (若已領有

紀錄冊者免上此課程)，訓練課程內容如下： 

1.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2 小時 

2.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 小時 

3.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 小時 

(二) 教育類特殊訓練：可參加由教育局暨二級機關(家庭教育中心)、其他教

育單位或本校辦理之教育類特殊訓練課程，完成至少2小時以上課程時

數。 

(三) 其他(含在職訓練)： 

1. 鼓勵志工參加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或本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所舉辦之

各項志工訓練課程。 

2. 邀請志工參加本校教師進修相關研習或親職講座。 

3. 不定期協調辦理志工有意願參加之課程。 

七、 組織與職掌： 

(一) 由校長綜理督導志工業務，四處室主任為行政管理與督導，資料組長為

執行秘書，協助志工時數登錄、志願榮譽卡申請…等事宜。 

(二) 志工團編制：團長1人，副團長2人，4組各設組長1人。 

(三) 職掌 

1. 志工團長:經團員大會推選，任期 2 年，連選得連任，其職責如下： 

(1) 對外代表志工團，對內處理團務。 



(2) 領導各組推展團務。 

(3) 召開團員大會。 

(4) 選派志工代表參與校外志工組織 

2. 副團長：設副團長 2 人，由團長聘請之，任期 2 年，連聘得連任，襄贊

團長處理志工團業務。 

3. 組長：設交通導護組組長 1 人、圖書教具組組長 1 人、故事組/活動支援

組組長 1 人、環保組組長 1 人，組長由團長聘請之，任期二年，連聘得

連任，其職責如下： 

(1)執行團員大會的決議。 

(2)擬定工作計劃推動團務。 

八、 志願服務人員管理： 

(一)  志願服務(教育類)紀錄冊申請：召募志工經過基礎訓練、特殊訓練取得

結業證書者，由學校輔導處協助申請 「志願服務紀錄冊」。 

(二) 志工排班原則(含班表調整管理等)：各組志工執行工作應配合學校各業

管單位指導內容辦理，其志工服務時間班表，由各組協助管理者與各組

志工協調進行班表排列。 

(三)  志工出勤管理(含志工請假等) : 志工服勤時間必須簽到退，以利服務時

數統計。各組志工請假，應事前通知團長、副團長、各組組長等各幹

部，以利後續出勤調整。 

(四) 志願服務時數登錄：於每學期末，由本校輔導處統一將時數登錄衛生福

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九、 志願服務人員會議： 

(一) 期初會議，說明志工服務工作計畫，協助新進志工了解志工隊服務內

容。 

(二) 期末會議，工作檢討，了解志工服務狀況及服務學習經驗分享。  

(三) 臨時會議 

十、 志願服務人員權利與義務：詳如附件3-台南市永康區大橋國民小學志工輔

導團組織章程第11-14條。 

十一、 志願服務人員考核：  



(一) 各處室依志工之意願排定工作時間、地點及工作內容。 

(二)  由志工幹部依實際執勤情形負責績效考核，並核發志工服務時數。 

(三)  依志願服務獎勵辦法，申請獎章與證書。 

(四) 申訴管道：輔導處，電話:06-2033001分機713輔導處主任及分機785資料

組組長。 

十二、 志願服務人員福利：  

(一) 團員執勤可列入志工認證時數，團員服務年資滿3年滿300小時，學校協

助向臺南市政府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並定期盤查志工總服務時數，以

協助申請全國志願服務獎勵、臺南市志願服務獎勵等。 

(二) 投保志工團體意外傷害險。 

(三) 本校自設獎勵措施：詳如附件4-臺南市永康區大橋國小志工團獎勵辦法 

1. 團員服務滿10年、15年、20年及年滿60歲服務滿5年、10年學校頒予獎

牌乙面以資鼓勵。 

2. 每學年執勤時數 達130小時者，頒予志工服務績優獎。 

十三、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及修訂之。 



113學年度上學期學校活動 
月份 日期 活動內容 需支援人次 

8 30 開學  

9 10-11 才藝班收費 7:40-8:40  2人 

 17 中秋節放假  

 20 教師節美術比賽，張貼作品 5人 

 21 全校班親會 8:30-11:00 5人 

 23 課後才藝班開始上課  

 27 教師節活動 10人 

    

10 初 品德書展系列活動 圖書組志工 

 7-9 六年級畢業旅行 交通組 

 10 國慶日放假  

 25 流感注射（五） 10-15 

 26 冬季服裝販售  

 31.1 第一次評量  

    

11 4-8 一年級認識圖書館 圖書志工 

 7 六年級英語闖關 6人 

 7 三年級戶外教學+特教班安平 交通組 

 12 二年級戶外教學頑皮世界 交通組 

 14 愛心捐發票活動、品德小天使拍照 4人 

 19-21 健康檢查（全日） 60人 

 24 品德小天使拍照  

  聖誕節布置  

 26 四年級戶外教學十鼓 交通組 

 29 健康促進闖關（28日布置） 20人 

  閱讀活動-書展-圖書館說繪本故事  

    

12 3 一年級生活高手闖關 20人 

 3-5 四、五年級語文競賽 2-3人 

 5 抽血 8:00-10:00（四年級）  

 12 五年級戶外教學義大 交通組 

 9-13 體育週活動 50人次 

 19-20 聖誕禮物票選活動 10人 

 24 聖誕節活動 12人 

 27 COVID 19 疫苗注射 15人 

1 14-15 期末評量  

  期末布可星球扭蛋-大約 3場次  2*3人 

 15-17 發放教科書-大橋堂 6人 

 20 結業式 12:00放學  

2 5 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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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下學期學校活動 
月份 日期 星期 活動內容 支援人力 

2 5 三 開學,12:40放學 全體 

 10 一 元宵節猜燈謎活動 5人 

2 11 二 一年級 1-5班戶外教學車輛引導 交通組 

 14 五 課後才藝班抽籤,開始販售制服 7:30-10:00  

 18 二 一年級 6-11班戶外教學車輛引導 交通組 

 18-20 二-四 課後才藝班繳費 2-3人 

 28 五 和平紀念日放假  

3 3 一 課後才藝班開始上課  

 3-4 一.二 幼兒園新生入學登記,3/6幼兒園新生入學抽籤  

 13 四 模範生拍照  

 17-21  運動會會前賽及布置、彩排 全體 

 22 六 運動會 全體 

 24 一 運動會補假  

 25-31  圖書室說繪本故事  

 27 四 兒童節禮物兌換 6人 

 29 六 8:00-12:00一年級新生到校輔導線上報名  

 29 六 二手書收書  

4 1 二 兒童節慶祝活動跳蚤市場 10人 

 3-6 四-日 兒童節、清明節放假  

 8 二 語文競賽四五年級英語朗讀 2-3人 

 9 三  語文競賽二年級說故事 2-3人 

 15-16  二.三 第一次評量  

 17 四上午 母親節音樂會選拔 1-3年級 2人 

 17 四下午 母親節音樂會選拔 4-6年級 2人 

 19-24 六-四 全中運停課  

 29 二 三年級英語歌曲成果發表會  

5 6 二 母親節美術比賽作品張貼 10人 

 8 四 二年級十十乘法檢測  

 8 四 母親節音樂會布置及彩排協助 全體 

 9 五 母親節音樂會 全體 

 15 四 愛心捐發票 3-4人 

 30 五 端午節補假  

6 3-4 二.三 畢業考  

 2-6 當週 課後才藝班結束  

 9-10 一.二 畢業宿營車輛引導 交通組 

 12 四 佈置畢業典禮-舞台部分 全體 

 13 五 佈置畢業典禮-氣球部分 全體 

 14 六 8:30畢業典禮 6人 

 24-25 二.三 一-五年級期末評量  

 24 二 志工團團員大會 全體 

 30 一 結業式，12:00放學 交通組 



 

臺南市志工服務倫理範本 

依據內政部 90 年 4 月 24 日台(90)內中社字第 9074750 號令修正 

感謝您成為我們志工團隊的重要夥伴，您的參與與付出是推動服務的寶貴力量。

為了共同營造友善、專業、有愛的服務環境，請您詳閱以下倫理守則，並承諾一

同遵守。若有未符規範之行為，單位將依情節妥善處理，請您理解與配合。 

一、展現團隊形象，維持良好舉止 

  (一)志工背心不僅是一件制服而已，更象徵著團隊的服務精神與形象。在穿著

背心服務時，需注意儀容舉止，避免吸菸、嚼食檳榔，或處理個人私務。 

  (二)值勤期間請保持專注與專業，避免打盹、聊天喧嘩，提供更穩定可靠的服

務品質。 

二、主動友善、溫暖溝通 

  (一)我們鼓勵每位志工能以「主動」、「親切」、「有效率」的態度，提供最貼心

的服務。 

  (二)每位服務對象的需求與處境皆不同，請以耐心與愛心傾聽與協助。即使遇

到不當的言語，也請本著「理直氣和、義正辭婉」的原則，妥善應對，維

持正向互動。 

三、公私分明，專注服務 

    請避免在服務時進行任何與宗教推廣、商品銷售、保險介紹、傳銷等無關活

動，也不從事金錢往來，以免影響他人觀感與單位聲譽。如違反相關規範，

單位將視情節採取適當的處置。 

四、尊重隱私，守口如瓶 

    在服務過程中所接觸的個案資料及個人隱私，皆應嚴格保密。無論在職或離

職後，皆不得洩漏、談論或以任何形式傳播。 

五、無私服務，不求回報 

    我們的服務出自真心，不因個人喜好而有所差別，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禮物、

金錢或酬勞，讓服務更純粹、更具信任感。 

六、服裝整潔，儀容得體 

    服務時請穿著整潔合宜的服裝，避免背心、短褲、拖鞋等過於休閒的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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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勤時請穿上志工背心並配戴識別證，讓民眾容易辨識。 

七、謹守崗位，互不干擾 

    請在值勤時間內專注服務，非值班人員之互動交流請避免於服務現場進行，

以維持現場秩序與專業形象。也請勿帶外人陪同值班。 

八、良好溝通，共同成長 

    面對服務過程中的疑問與挑戰，請主動向志工督導或幹部反映，我們歡迎任

何建設性意見，並希望避免私下流傳負面情緒，齊心優化服務品質。 

九、每位志工的行為舉止、服務態度均代表志工單位 

    個人的服務精神形成志工單位榮譽，需靠所有志工夥伴共同維護團體榮譽。 

十、有困難請說出來，我們樂於協助 

    服務過程中若有建議、疑問，或感受到任何不平等待遇，請勇敢向隊長、幹

部或單位反映。我們願意聆聽，也希望成為您安心服務的後盾。 

十一、共同守護這個溫暖的大家庭 

      每位志工皆應遵守服務單位相關規範與倫理守則，並接受督導指導。若有

不適任情形，單位將依照實際情況予以協助或處理，感謝您的理解與配合

。 

 

請您確認已詳閱以上內容，並承諾於服務期間誠信遵守，共同營造一個溫暖、友

善、有愛的志工服務環境。 

 

志工姓名：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台南市永康區大橋國民小學志工輔導團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章適用於台南市永康區大橋國民小學志工輔導團（以下稱本團）。 

第二條 本團隸屬於台南市永康區大橋國民小學，並由學校輔導處擔任輔導本團工作運

作。團址：台南市永康區大橋三街 173號 

第二章 信條及宗旨 

第三條 本團信條以闡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精神，期能拋磚引玉，以推動社會善良

風氣之普及。 

第四條 本團宗旨是以激勵社區人士發揮自助助人、關心自己也關懷他人的精神及情操，讓

社區人士發揮服務熱忱，從參與學校活動中引導其愛護學校，進而貢獻力量協助

學校推展教育。協助大橋國小師生行政、教學、輔導及各項相關活動。 

第三章 團員 

第五條  （一）凡本學區內或本校學生家長者，具有愛心熱誠，能配合學校活動時間者，

均可申請入團。 

（二）本團團員每學期招募一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 

第四章 組織 

第六條 團員大會為本團最高權利機構，一年召開二次，必要時則臨時召開之。 

第七條 本團設團長一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其職責如下： 

（一）對外代表本團，對內處理團務 

（二）領導各組推展團務 

（三）召開團員大會 

（四） 選派志工代表參與校外志工組織 

第八條  本團設副團長二~三人，由團長聘請之，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襄贊團長處理本

團業務。 

第九條 本團各組設組長一人，由團長聘請之，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其職責如下： 

（一）執行團員大會的決議。 

（二）擬定工作計劃推動團務。 

第十條 本團分組依學校各處室行政工作及團務需要之考量，設執勤服務及內部行政二單

位，各組（股）設組長（股長）一人，負責督導全組（股）之責。 

（一）本團執勤服務事項：  

1.交通導護組：協助學生上學及放學時的交通安全。 

2.圖書教具組：協助圖書室辦理師生借還書及相關事宜。 

3.故事組/活動支援：週一晨光故事/各項活動支援。 

4.環保組：每周三、五，協助學生做資源回收分類。 

（二）本團內部行政組織（各股長由團長聘任之）： 

1.總務股：負責內部財物收支、採購、茶水、禮品、花束、麥克風、音響、

戶外活動的策劃及與總務規劃有關相關事項等。 

    2.文書股：負責各項活動、會議簽到及招待、攝影與學校、社區、友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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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之有關事項。各項文宣打字、慶生卡片、照片整理及存檔、

設計邀請函及路標及新進志工報到手續。 

3.美工股：負責製作活動海報、會場佈置及與美工相關等。 

第五章 團員權責 

第十一條 本團之志工為無給職。社區人士具愛心、耐心及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而能無怨

無悔付出者，皆可向學校輔導處申請報名入團，再由學校聘任之。 

第十二條  團員每年一聘，服務以一學年為限。執勤可列入志工認證時數，可累計並享有

志工福利。可享有政府投保之意外責任險。且服務滿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及

年滿六十歲服務滿五年、十年學校頒予獎牌乙面以資鼓勵。另每學年執勤時數

達 130小時者，頒予志工服務績優獎。 

第十三條 本團團員於約聘期間享有參與學校辦理各項活動之權利，若半途加入、長期請

假或退出者例外。 

第十四條 本團團員職責及應配合學校事項如下： 

（一）遵守本規章及履行決議之義務。 

（二）每週至少服勤二小時或二次。 

（三）執勤時刻之分配得由開會或根據團員個人之意願，並配合學校需要，確實

執行。值勤狀況如有無故缺席三次以上，視同自動退出。如需請假，請自

行找人代理，且務必向組長報備，以免造成學校作業之困擾。（請假次數超

過三次，並且無人代理，視同自動退出。若值班時擅離職守，經查證屬實，

超過三次以上者，亦視同自動退出）。 

（四）執勤時穿著力求整潔樸素（交通組穿著配發背心）、儀態端莊有禮，並佩帶

識別證或執勤裝備。 

（五）不得以團體名義參與政治活動；如須以團體名義參加戶外活動、慈善活動

或參觀等，應向學校報備。 

（六）團員於執勤時間不得從事任何商業營利之活動，或金錢借貸、作保之行為，

及做出對志工團團形象有損之行為者，一律自動退出，且於三年內不得加入

本團。 

（七）為保障全校師生安全，志工進入校門一律佩帶識別證。 

第六章 經費 

第十五條 （一）本團之經費來源如下：由本校家長委員會基金撥款贊助及申請政府機關團

體補助；辦理大型活動時義賣所得並接受各界捐助。經費由總務行政股

負責管理，各項開支均需經團長核可。本團得聘請顧問若干人，以備諮

詢。 

（二）本團團員婚宴及新居落成宴客，參加者須自費。志工本人、配偶或子女住

院，探視費由團費購買水果禮盒乙份。喪事由學校致輓聯。 

第七章 附則  

      （一）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章程經團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附件 4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國小志工團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志願服務法第十九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之志工於大橋國小（以下簡稱本校），從事志工服務服

務滿一年者，依本辦法獎勵之。 

第三條 志工符合前條規定者，應由各組組長或團長填具獎勵事蹟表、相關

證明文件，於每年七月底前送本校輔導處辦理獎勵。 

第四條  本辦法之獎勵，由本校每年辦理一次。 

第五條  本辦法之獎勵等次如下： 

一、 執勤可列入志工認證時數，可累計並享有志工福利。 

二、 服務滿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及年滿六十歲服務滿五年、十年學

校頒予獎牌乙面以資鼓勵。(擇一) 

三、 每學年執勤時數達 130小時者，頒予志工服務績優獎。 

四、 服務累計滿 300小時，給予感謝狀。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